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教务处

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学场所管理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进一步规范教学场所管理，明确责任分工，保障教学设

施设备安全高效运行，现就加强教学场所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严格落实“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实行教学场所管理

责任制。各二级学院须明确管理范围、责任人与职责清单，建

立健全管理制度，确保教学秩序稳定、设备设施完好，切实提

升教学保障水平。

二、具体措施

1.责任到人，明确管理范围

各学院需根据《教学场所管理责任区域划分表》（附件1）

再一次逐项明确管辖范围。

每个教学场所（含教室、实训室、实验室等）须指定1名

直接责任人，负责日常管理与维护工作。责任人信息需填写《教

学场所责任人登记表》（附件2），并报教务处备案。

2.加强教学设备维护管理

责任人需每日对教学场所的设备设施进行例行检查，发现



问题根据《教学设备维修工作实施细则》（附件 3）及时处理

或报修，并填写《教学设备维修记录表》（附件4）。对人为

损坏设备的情况，须查明原因并落实赔偿。

3.教学场所常态化监督检查

各学院根据《教学场所日常管理规范》（附件5），每月

开展1次教学场所安全与设备自查，重点检查消防设施、水电

安全、设备运行等情况，并填写《教学场所安全隐患自查自纠

台账》（附件6），每期填写1次《教学场所安全隐患自查自

纠汇总表》（附件7）。教务处将联合相关部门进行季度抽查，

结果纳入年度考核，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管理疏漏的学院，

将予以通报并限期整改。

三、工作要求

1.及时报送材料

请各学院于2025年 6月 6日（星期五）17:00前将《教

学场所责任人登记表》（附件2）纸质版（加盖公章）与电子

版一并报送至教务处刘民浩老师处。

2.强化责任落实

各学院需高度重视教学场所管理工作，明确责任分工，细

化管理流程。对因管理失职导致教学事故或设备严重损坏的，

将依据《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管理办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3.建立长效机制

各学院应以此次整改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教学场所管理制

度，形成常态化、规范化的管理机制，确保教学场所安全、有



序、高效运行。

附件：

1.教学场所管理责任区域划分表

2.教学场所管理责任人登记表

3.教学设备维修工作实施细则

4.教学设备维修记录表

5.教学场所日常管理规范

6.教学场所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台账

7.教学场所安全隐患自查自纠汇总表

教务处

2025年 5月 23日



附件1：

教学场所管理责任区域划分表

校区 教学楼 管理责任单位 教室卫生负责单位

雨花

第1教学楼 艺术设计学院（湘瓷学院）
1楼~3楼：人工智能学院

4楼~6楼：艺术设计学院（湘瓷学院）

第4教学楼 艺术设计学院（湘瓷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湘瓷学院）

第5教学楼
（含阶一、阶二）

艺术设计学院（湘瓷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湘瓷学院）

第6教学楼 人工智能学院

2楼、3楼、6楼：艺术设计学院
（湘瓷学院）

4楼、5楼：人工智能学院

音乐楼 人文与音乐学院 人文与音乐学院

图书馆
艺术设计学院（湘瓷学院）

图一~图六：人文与音乐学院

其他教室：艺术设计学院（湘瓷学院）

体育馆 人文与音乐学院
1楼：素质教育学院

2楼、3楼：人文与音乐学院

天心校
区南院

第1教学楼 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第2教学楼 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1楼：商学院

2楼、5楼（2-503、2-504）：
人工智能学院

3楼、4楼：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第3教学楼 药学院
1-5楼：药学院

6楼：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第4教学楼
人工智能学院

1楼、3楼（4-303、4-304）、5楼
（4-502~4-505）：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5楼（4-501）、6楼：人工智能学院

商学院 2楼：商学院

第5教学楼 商学院

1楼（5-107~5-111）、2楼：人工智能学
院

1楼（5-103~5-106）、3楼~6楼：商学院

图书馆4楼南：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办公楼8-101，后
山第6教学楼，金

工实训中心
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天心校 综合教学楼（含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



区北院 阶 1~阶4）

第一综合实训楼 药学院 药学院

附件2：

教学场所管理责任人登记表
学院

名称
校区

责任范围
管理员 联系方式

楼栋 门牌

注：教学场所管理责任人由教学场所管理责任单位指定



附件3

教学设备维修工作实施细则

第一条 维修内容

教务处维修范围：包括教学用电脑、投影仪、音频设备、

一体机以及教师笔记本电脑等。

第二条 维修归属

由教务处采购确定维修定点单位及维修项目，负责全校一

般性教学设备维修；定点维修项目服务以外的维修，由使用部

门另行采购。

第三条 过程管理

教务处在收到审批通过后的维修申请，两个工作日内安排

人员现场维修，使用部门需负责维修工作现场的全程监督，对

维修后的设备进行验收，填写维修确认单，并将维修情况反馈

至教务处。

第四条 结算

属于定点单位维修的项目由教务处按照相关结算办法执

行；使用部门另行采购的维修项目，由使用部门按照相关结算

办法执行。

第五条 其它

保质期内的设备，由使用部门联系供应商进行维修。



附件4：

教学设备维修记录表

教学场所地点： 维护人：

序号 设施设备名称 具体内容 日期

说明：每个实训室（实验室）一份，自行打印。



附件5：

教学场所日常管理规范

日常管理

基本要求

1.教学场所不使用期间应断电、断水、断气、锁门、关窗等；

2.不在教学场所睡觉过夜，不存放和烧煮食物、饮食，禁止吸烟等；

教学场所

内务

物品摆放有序，卫生状况良好，实验实训完毕物品归位，无废弃

物品、不存放无关物品；

安全防范

1.实验实训场所电容量、插头插座与用电设备功率需匹配，不得

私自改装；

2.电源插座须有效固定；

3.电气设备应配备空气开关和漏电保护器；

4.不私自乱拉乱接电线电缆，禁止多个接线板串接供电，接线板

不宜直接置于地面；

5.禁止使用老化有破损的接线板，电线接头绝缘可靠，无裸露强

电线；

6.保持消防通道通畅，确保逃生路线畅通，公共场所不堆放仪器

和物品；

7.灭火器，灭火毯、消防砂、消防喷淋、通风排气设备配备充足，

且正常有效、方便取用；

8.紧急照明灯，功能正常；

9.应急备用钥匙需集中存放、统一管理，应急时方便取用；

10.实验进行过程中，必须有教职员工值守；

11.各类教学设备设施维护良好；

12.危险品的领取、保管和使用等环节有完整、规范的记录，严

格执行双人保管、双人双锁、双人收发、双人领取和双人使用的“五

双”管理制度；

13.放置危险品的场所有清晰无死角的监控设备及符合公安部门

要求的保险柜；

14.根据危险品的性质采取相应等级的安全防护措施，设置相应



的警示标识；

15.废气、废液、固体废物的按规定安全处置，不得随意排放，

不得混装存放；

16.危险品有序分类存放，固体液体不混乱放置，互为禁忌的化学品

不得混放，试剂不得叠放；有机溶剂储存区应远离热源和火源；装有试

剂的试剂瓶不得开口放置；实验台架无挡板不得存放化学试剂；

17.危险品标签脱落、模糊、腐蚀后应及时补上，如不能确认，

则以不明废弃化学品处置；

18.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危险品实验室；

19.机床应保持清洁整齐，严禁在床头、床面、刀架上放置物品；

20.机械设备可靠接地，实验结束后，应切断电源，整理好场地

并将实验用具等摆放整齐，及时清理机械设备产生的废渣、废屑；

21.大型仪器设备定期进行校验、校准和维护保养，并做好使用

和维护保养记录；

22.各种气瓶必须定期进行技术检验，不得使用过期、未经检验

和不合格的气瓶；气瓶应当靠墙直立放置，并采取防倾倒措施；气瓶

应避免曝晒，远离热源、腐蚀性材料和潜在的冲击，也不得放置于走

廊和门厅；

23.特种设备使用人员，必须通过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认可的培训

和考核并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证书。

注：安全防范内容，可根据实验室的类别进行差异化管理。



附件6：

xx 学院教学场所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台账

检查时间

地点

存在隐患

整改情况

说明

负责人

签字 年 月 日

注：每月自查时填写记录。



附件7：

xx 学院教学场所安全隐患自查自纠汇总表

序

号

检查

时间

实验室

地点

存在

隐患
整改情况

整改

责任人

是否

销号
备注

发现隐患总数： 已整改数： 正在整改数：

注：每学期汇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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